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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方案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学校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，包括工作小组和监督

小组。 

工作小组： 

    组  长：郑卫民 

成  员：胡拥军  彭建国  周建存  尹琪 

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胡拥军任办公室主任，尹琪任办公室秘书。 

监督小组： 

组  长：姚春梅 

副组长：肖爱民  肖宇 

二、推荐评审原则 

1. 评审程序严格遵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2. 向教学一线倾斜和质量优先的原则。 

3. 向“四新”建设、一流专业和课程、课程思政和专业认证倾斜的

原则。 

4. 不需参与校外竞争的课题向副教授、讲师倾斜原则。 

三、推荐评审范围 

1.申报的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含资助类和自筹经费 2 大类（本次推荐出

校指标为 12+3），教师只能申报其中一类。若某类课题申报数超过省下达

的指标数，则须参与专家推荐评审。 

2.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（委托）课题，直接参与校外竞争。 

四、评审专家的确定 

评审专家由校内外长期从事教学或教学管理，具有较好教研科研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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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素质过硬的高级职称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担任，并实行课题负

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回避制度。抽选的评审专家与学校签订保密协议，不得

泄露自己的评审专家身份。 

五、评审程序 

1. 推荐评审前制订详细的评审办法，并在相关网站上公布。 

2. 推荐评审采取形式审查、匿名评审、会议评审的程序进行。形式

审查由学院负责，学校教务处/高等教育研究所根据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

报条件与要求进行复审。匿名评审采取集中盲审或（和）通讯盲审进行。 

3. 匿名评审和会议评审时，专家均须根据《湖南城市学院教育科学

规划课题评审标准》独立评分。按匿名评审分占 50%，会议评审分占 50%，

计算得各课题评分。 

4. 集中盲审由工作小组在评审前 2 个小时内，按 5-9 人抽选专家进行

评审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。若采用通讯盲审，则由学校教务处/

高等教育研究所选择符合条件的专家，并将申报“活页”电子版指定专人

发给通讯评审专家进行评审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过程监督。 

5. 进入会议评审的课题按匿名评审分高低顺序确定（分数相同的课

题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顺序）。通过匿名评审，控制进入会议评审的各

组课题数为学校可推荐出校课题数的 2 倍及以内。 

7. 会议评审专家为 9-15 人，去掉 2 个最高分和 2 个最低分，平均分

即为会议评审分。 

8. 根据各课题最终得分，按上级文件精神及以下原则确定出校课题

名单：每个学院（非学院部门申报项目按单独一个组与学院并列）推荐出

校课题数为 0-2 项，按分值高低排序，排名高者优先推荐（分值相同则按

会议评审分排序）；非学院部门申报项目不参与自筹项目竞争。 

9. 推荐出校的课题名单公示无异议后，方可正式推荐出校。 

六、评审纪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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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评审专家在评审期间必须上交手机，评审专家和评审工作人员不

得以任何方式、任何理由泄露相关评审情况。 

2. 评审结果由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/高等教育研究所统一公示，评审

专家和工作人员无权发布评审结果。 

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/高等教育研究所 

2020 年 3 月 

 

附件：    湖南城市学院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分标准 

序

号 
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

1 
选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，对国内外研究状况是否总体

把握，选题对学校的发展、建设是否具有实际价值 
20 分  

2 

课题研究方案设计是否科学，研究内容体现“四新”

建设、一流专业和课程、课程思政、OBE 理念及专业

认证，研究思路是否清晰，论证是否充分 

40 分  

3 
研究方法是否可行，研究路线是否严谨，研究进程是

否合理 
20 分  

4 
课题研究前期基础是否充分，主持人条件是否适宜承

担此课题，是否能保证课题按时完成 
20 分  

 合计 100 分  

 


